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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道行难心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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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 饶思锐

日前，一则网贷平台泄露出大量
学生裸照的新闻，让不良“校园贷”再
登风口浪尖，“校园贷”乱象亟待整治
的呼声此起彼伏。海南各大高校同
样存在不良“校园贷”引发的诸多问
题，不少涉案学生因此背负沉重的经
济及精神压力，甚至严重影响学业，
无奈向公安部门报案。（12月5日《南
国都市报》）

“校园贷”顾名思义，是指主要面
向校园内在校生提供的金融贷款。
在现实中，提供这类贷款的平台主要

是一些网络金融平台，因其操作方
便，所以在校园内“触角”很广，覆盖
群体很庞大。一方面，的确有一些正
规的校园网贷平台，通过正规金融贷
款，为学生提供助学资金、消费资金、
创业资金等，帮助学生渡过资金难
关；但另一方面，由于校园网贷平台
的准入门槛较低，缺乏相应的规范与
监管，使得校园网贷平台鱼龙混杂，
其中不乏无相关资质、非法运营、放
高利贷等恶性网贷平台。一些不良
校园网贷平台明知学生还款能力不
足，却恶意诱导学生大额贷款，然后
非法追贷，甚至不惜恐吓敲诈、逼迫
诱导学生从事色情活动。今年以来，
因为大学生无力还贷而被迫跳楼自
杀、裸条被曝光的悲剧屡见报端。

“校园贷”演变成“校园害”，黑手
背后的利益链条环环相扣。从最开
始校园推广阶段的病毒式营销、诱导
式推广，到借贷时“无前期”、“零利
息”、“低利率”的空头诺言，再从放贷
时格式合同里的暗藏条款、霸王条款、
复利计算条款等，到还贷时的恐吓威
胁、步步紧逼……非法运营的“校园
贷”在各环节设计上，“套路”十足，一
旦请得学生“入瓮”，立刻露出豺狼本
色。不少学生为了一时的高消费、赌
博等，而向善于伪装的校园网贷平台
伸出求助之手，最后“着了道”，被利滚
利、债堆债，最后不得不拆东墙补西
墙，深陷泥沼而无法自拔。此外，还
有不少学生利用相关网贷平台的监
管漏洞，用同学的名义进行恶意骗

贷、欠贷，甚至是金融诈骗，如前不久
海南某高校就曾出现过利用校园网
贷平台进行金融诈骗的案例。

前车之鉴，历历在目；贷款悲剧，
件件痛心。严厉打击校园不良网络借
贷平台，维护学生权益，刻不容缓。今
年4月，教育部办公厅和中国银监会办
公厅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加大不良网
络借贷监管力度，加强校园不良网络
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导工作；8月，
银监会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
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对校园网贷
整治提出“停、移、整、教、引”五字方
针，进一步明确了“校园贷”的整治方
式和步骤等，这些都为整治不良“校园
贷”提供了依据。对于不良“校园贷”
问题，我省相关部门也要引起重视，重

拳出击，严肃彻查并打击不良“校园
贷”，举一反三，进一步规范校园信贷
市场，净化校园信贷平台，整治校园网
贷业务，守护学生的合法权益。

遏制不良“校园贷”，除了需要相
关部门及时作为，更需要广大学生自
觉抵制。一方面，广大学生要树立正
确的金融消费观念，增强自控力，抵
制各种“零利息”、“低利率”的诱惑，
抵制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另一方
面，广大学生要珍惜个人信誉，甄别
不良“校园贷”平台，自觉抵制和防范
金融风险。此外，更不能利欲熏心，
为 了 蝇 头 小 利 而 拖 同 学 好 友“ 下
水”。只要广大学生心如明镜，不为

“小利”所动，任他“校园贷”套路深似
海，也不会被蒙蔽双眼。

两端发力斩断不良“校园贷”黑手

■ 张建

近日，记者在采访一次会议时，
从一位省级领导那里听到这样一则
故事：里约奥运会期间，一位运动员
一直在为自己职称评定的事忧心忡
忡，临上阵前她找相关领导要个明
确的说法，直到得到肯定答复后才
放下心来，一举拿下了一块金牌并
实现我国在该项目上的突破。

有实力奥运摘金的运动健儿居
然也难逃职称忧虑。不管你从这个
故事中读出“央求”也好，“逼宫”也
罢，当奥运金牌和职称在价值的天平
上失衡，难免不令人发出一声叹息。
这位运动健儿的心思并不难猜——
奥运金牌带来的荣誉只是一时的，但
与职称挂钩的待遇却要管自己后半
辈子。

职称制度设立之初，对于保障
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稳定、优秀人才
不断脱颖而出、知识分子待遇有所
保障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

着时间的推移，实际操作中有时却
偏离了初衷，一些与专业技术毫无
干系的指标也被塞进评聘职称的指
标体系中，甚至还成为了“硬杠杠”。
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职称评定有时反
倒成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羁绊。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最近中
央深改组通过了《关于深化职称制
度改革的意见》，之所以迅速得到
广大专业技术人员拥护，恰恰说明
职称制度确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然而，一些地方和单位对于职称制
度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仍认识
不足，等待观望情绪较浓，改革步
伐迟缓，甚至思路还停留在对论
资排辈搞平衡的老办法修修补补
之上。

当前，改革职称制度的首要工
作，就是要让职称回归本位，剔除那
些既不能反映职业技术水平又会干
扰职称评定公平性的杂质。有关方
面和地方要俯下身子广泛听取基层
意见，让改革后的职称制度真正成
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好
政策，让职称制度发挥其原本应有
的作用。

谁来化解冠军职称忧虑

“跨辖区立案”
让告状不再难
■ 胡建兵

为减轻群众诉讼负担，郑州中院决定在本
市基层法院之间实行民事案件跨辖区立案。今
后，当事人在郑州市14家基层法院提起民事诉
讼时，可选择就近的法院申请办理立案，这是郑
州法院系统落实司法为民的又一工作创新。（12
月5日《河南日报》）

民事案件可以跨辖区立案，是回应群众司
法需求的积极改革之举。面对愈演愈多的民事
案件，郑州市实行民事案件跨辖区立案制度，要
求各基层法院设立专门窗口和岗位，公布立案
流程，各基层法院之间紧密配合，及时传输立案
材料，同时和网上立案互为补充，通过信息化实
现远程立案。此举，可以有效减少当事人的往
返奔波，切实减轻当事人和律师的负担，也跟上
了信息网络互联互通的步伐；也可以让当事人
有更多的选择法院的权利，使民众的诉讼渠道
进一步畅通，当事人诉讼权得到充分保障，还能
防止和排除不当的人为干预，使审理更公正、公
平，使“告状难”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民事案件可以跨辖区立案，也是法院系统内
部在现行政治体制和法律框架下，为解决“起诉
难”所进行的创新，是完善审判管理制度的实践
和探索。案件管辖是指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诉
讼案件的分工和权限的划分，是一项诉讼制度。
确定管辖的直接目的是解决由哪一级或哪一个
法院具体行使审判权的问题，诉讼管辖既关系到
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行使，又关系诉讼的司法环
境、资源配置、队伍建设等问题，直接体现相关诉
讼法的立法宗旨和价值追求。郑州市民事案件
可以跨辖区立案，是应允司法改革的创新之举，
更是法院内部主动革新之举，有利于调节司法资
源，使区域内的司法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

从实践层面来看，民事案件可以跨辖区立
案，既能够进一步丰富民事诉讼管辖模式，打破
民众只能在固定的辖区进行民事诉讼的局面；
也能够进一步优化司法环境，有助于案件及时
进入诉讼程序，提高办案效率。此外，郑州市的
探索创新之举，也有利于助推全国层面不断改
革和完善民事诉讼制度，使司法公信力显著提
高，使司法审判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
响全面提升。

监测数据莫藏掖
近日有报道称，一些地方空气质

量监测数据，要么数据缺失，要么不予
公开。如河北保定市的大部分监测点
位，只能查询到综合的空气质量指数、
空 气 质 量 等 级 及 首 要 污 染 物 ，而
PM2.5、PM10 等指标数据却踪迹全
无。既然有这些监测数据，干吗要藏
着掖着？

监测网络建起来了，没有数据就是
个空架子。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各污染
物的浓度也应在发布之列。有些市县
级的监测点位却做不到，究其原因，要
么对监测数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为
只要公布了最终结果，具体的基础数据
就可有可无；要么检测工作有纰漏，怕
结果经不起推敲，干脆就把细节省掉。

监测只是手段，防治才是目的。环
境监测数据不仅仅要给公众一个交待，
更要为污染防治寻找解决之道。有了科
学准确的具体数据，才能找到有针对性
的解决办法。因此，那些试图“藏试卷”
的地方，要尽快把环境监测数据从“要我
公布”转变到“我要公布”上来。(智春丽)

（摘编自12月5日《人民日报》）

党报观点

据媒体报道，海口市海秀路金
牛岭公园门前的过街天桥下，不到
20米的距离，盲道围着过街天桥的
桥墩绕了整整14个弯！不仅如此，
两端的桥墩正好就在盲道边，如果
有盲人想要通过这段盲道，必须碰
两次头、绕14个弯才能完成。对此，
海口城建集团解释说：“图纸就是这
样设计的，我们只是按图施工。”

盲道是便于盲人独立出行的重要
辅助手段，对盲人朋友无障碍出行意
义非凡。设置盲道的初衷既然是为了
便利盲人出行，又为何在实际建设中
人为设置“路障”，给盲人制造不便和

不安全因素。给不便者以方便是对弱
势群体最起码的尊重，盲道出现设计
不合理、被堵塞或占用等现象，归根结
底还是“盲道优先”、“弱者优先”的原
则没有得以贯彻，相关建设及规划单
位对弱者的尊重还不够，对少数人需
求的重视还不够，没有真正从弱者的
角度去关怀、体谅他们。这正是：

盲人出行本艰难，
盲道何必弯绕弯。
按图施工制不便，
只盼早日除隐患。

（图/陶小莫 文/饶思锐）


